附件2
成果形式及研究时限

一、成果形式及研究时限
（一）委托项目
1.成果形式。最终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其中研究报告全文不低于15000字，同时还应提交3000字左右的资政建议（成果摘要）。
2.研究时限。自立项之日起，研究时限不超过4个月。
（二）一般项目
1.成果形式。最终成果形式一般为研究报告、系列化论文和专著。（注：最终成果形式经公示后不允许调整修改）
2.研究时限。以研究报告为成果形式的，研究时限不超过1年；以系列化论文为成果形式的，研究时限不超过2年；以专著为成果形式的，研究时限不超过3年。
（三）重点项目
由评审专家组从本年度申报的委托项目和一般项目中，筛选出10项质量较高、具有较强价值的项目（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或在所属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研究深度与鲜明学术价值的项目）。该类项目的成果形式及研究时限，参照一般项目执行。
二、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1.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确因特殊情况需延期，务必在研究时限内递交申请。
2.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在我市工作的社科工作者和其他领域的社科爱好者。批准立项后，申报表中人员未经申请批准不得随意增减。
3.申报人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严禁剽窃、抄袭、作假等现象发生。结项提交的研究报告、所刊发论文查重率均不得超过30%。对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将纳入四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学术失信名单”，五年内不得申报四平社科项目，并将相关情况通报所在单位。

